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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3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资参与发起设立广西鸿生源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与广西

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生源科技”）签署了《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拟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鸿生源股份”），在城市生活垃圾微生物分选资源化处理技术方面进行研究与

开发，并在城乡生活垃圾处理项目上进行运营和投资。其中鸿生源科技以现金方式出

资人民币 2,550 万元，认购股份数为 2,550 万股，占认缴股份比例的 51%；公司以

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450 万元，认购股份数为 2,450 万股，占认缴股份比例的

49%。鸿生源股份完成设立后，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2、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资参与发起设立广西鸿

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450 万元，与

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49%)，在城市生活垃圾微生物分选资源化处理技术方面进行研究

与开发，并在城乡生活垃圾处理项目上进行运营和投资。 

表决结果为：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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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除本公司外，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50100200041803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6号东方园小区 8栋 7层 709号房 

法定代表人：黄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环保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咨询服务（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环保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以上项目凭

资质证经营）；环保设备的生产销售及安装；生物有机肥、有机物料腐熟剂、有机肥

料的生产及销售；销售：化肥、钢材；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农产品（国家有专

项规定外）、花卉种植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鸿生源科技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发起设立鸿生源股份的基本情况 

1、拟发起设立股份公司的名称：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公司登

记机关核定为准）。 

2、公司住所：南宁市青秀区青山路 8-2号东方园 8栋 221 号。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4、发起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鸿生源科技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550 万元，认购股份数为 2,550 万股，占

认缴股份比例的 5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2,450 万元，认购

股份数为 2,450 万股，占认缴股份比例的 49%。 

5、经营范围：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城镇污泥处理工程，废旧塑料加工销售，

土壤调理剂的生产销售，城镇污泥处理与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咨询服

务。（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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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7、公司的经营目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促进生活垃

圾微生物分选资源化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大力投资和发展城市和农村垃圾无害化

处理事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发起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起人协议的签订方为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设立方式、股份总额、股份类别、每股金额 

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采取发起设立的方式，由广西鸿生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2 名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广西鸿生源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时发行股份总额为 5,000 万股，为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实行

同股同权，同股同责，同股同利。 

（二）发起人认缴股份方式、数额及出资比例 

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由各发起人认购。在发起人认购的

股份缴足前，股份公司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人民币 2,550 万元，认购股份数为 2,550 万股，占认缴股份比例的 51%；百洋水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2,450 万元，认购股份数为 2,450 万股，占认缴

股份比例的 49%。发起人分 2期完成出资缴付，具体规定如下： 

1、第一期发起人共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即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530万元，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470万元，在本协议生效且公司开立验资账户后 20个工作日内完成缴付。 

2、第二期发起人共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即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020万元，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980 万元，在 2016年 6月 30日前完成缴付。 

（三）各发起人承诺，在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后，将不投资也

不从事任何对鸿生源股份构成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今后原鸿生源科技的固废处理资

质中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和城镇污泥处置技术，统一交由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投资、运营，各地的项目以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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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方式在当地运作。 

（四）首届董事会成员共 5 名，由发起人提名，其中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提名 3人，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 2人，董事经股份公司首次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董事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可连任。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由广西鸿生源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中选举产生，设副董事长 1名，由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名的董事中选举产生。 

（五)在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引入发起人以外的股东之前，公司设总经

理 1 名，由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推荐，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设常务副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各 1 名，由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六）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

约行为，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规定，不愿或不能作为

股份公司发起人，而致使股份公司无法设立的，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除应由该方

承担筹备股份公司的费用外，还应赔偿由此给其他履约的发起人所造成的损失。 

（七）本协议自双方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且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发起设立鸿生源股份的目的、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发起设立鸿生源股份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鸿生源股份的主要经营范围是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和城镇污泥，属于国家政策鼓励

的产业，随着城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也逐年

大幅增长，因此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产业的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和传统的垃圾焚烧、

直接填埋等方式不同，鸿生源科技开发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垃圾处理技术，该技术以

微生物技术为核心，通过发酵和分选等一系列过程回收可重复利用的物质，使垃圾资

源化、减量化、最大限度无害化。鸿生源科技承诺将不投资也不从事任何对鸿生源股

份构成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将其城镇生活垃圾和污泥的处置技术，统一交由鸿生源

股份负责使用和运营，各地的项目以鸿生源股份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方式在当

地运作。 

    本次公司与鸿生源科技共同发起设立鸿生源股份，充分利用双方优势，在城市生

活垃圾微生物分选资源化处理技术方面进行研究与开发，并在城乡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上进行运营和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国家相关政策，有利于进一步培育公司新的

https://www.baidu.com/s?wd=%E7%94%9F%E6%B4%BB%E5%9E%83%E5%9C%BE&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5 

增长点，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公司参股设立鸿生源股份，是公司首次对环保产业领域进行投资。鸿生源股

份存在着业务市场开拓不确定性、有待不断引进人才和提升管理等因素，存在一定的

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广西鸿生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